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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福州市人民政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订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5 年 6 月 18 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风科

技”或“公司”）与福州市人民政府（下称“福州市政府”）及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下称“三峡集团”）签订了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现将有关协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 合作背景 

为深入贯彻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思路，助推福建自贸区和福州

新区发展，福州市政府以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业落户福州和开发福州市

海上风电资源为重点，将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与三峡集

团、金风科技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尊重市场、共同发展的原则，

为三峡集团、金风科技在项目投资、开发、建设提供便利条件，并在

项目用地、基础配套设施、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具体项目

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协商。 

公司与福州市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峡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为公司关联方。 

二、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经友好协商，根据互惠共赢的原则，达成如下意向： 

1.建设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区 

三峡集团将协同金风科技在福清市打造福建省海上风电装备产

业园区，园区包括海上风电机组检测中心、海上风电生产基地、风机

出口基地、海上风电运维和培训基地四大基地，发展海上风电设备（装

备）的制造、销售及运维整个产业链的相关业务。产业园可拉动投资

40 亿元，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130 亿元。 

2.组建国家海上风电研发中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

意见》精神，充分发挥福州市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海上风电资源优势，

福州市政府负责协调整合地方资源，三峡集团发挥资金优势，金风科

技等相关企业发挥技术优势，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共同推动福州

辖区内国家海上风电研发中心建设。 

三、 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签署上述框架协议，将进一步拓宽公司在海上风电项目的战

略性布局，促进其配套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公司优势资源的利用及

项目的储备，为公司未来在风电行业领域更好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

更广的平台。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福州市政府、三峡集团与公司签订的合作框架性协议，



本公司在本协议项下的具体投资时间、投资金额、投资的项目及投资

方式等均未确定；具体实施过程中公司将根据实际投资金额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9日 




